
國立空中大學組織規程

第一章總則

第一條 本規程依空中大學設置條例第二十四條規定訂定之。

第二條本大學定名為國立空中大學。

第三條本大學運用傳播媒體開設遠距教學課程,辦理民眾進修及繼

續教育,以提供彈性多元學習管道,實現全民終身學習社會為宗旨。

第二章學校之組織及編制

第四條本大學置校長一人,綜理校務,負校務發展之責,對外代表本

大學。

第五條本大學得置副校長一至二人,襄助校長推動校務,由校長聘任

第六條

第七條

之。

本大學設學術單位,包括下列類型:

一、學系。

二、通識博雅教育中心。

三、附設專科部。

前項各單位詳如附表「國立空中大學學系、中心及附設專科

部各科設置表」。

本大學各學系、通識博雅教育中心及附設專科部各科各置系

主任、中心主任、科主任各一人,辦理其單位事務;並得視需要

置助教或職員。

本大學設下列行政單位:

一、教務處。

二、學生事務處。

三、研究發展處。

四、教學媒體處。

五、國際事務處。

六、推廣教育處。

七、總務處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